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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
演进逻辑、适用模式及中国立场

钱江涛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海洋争端与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也面临岛屿争端、海洋

划界、海洋权利分配和海上执法等海洋法领域的严峻挑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质性条款能够在解决海洋争

端时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其作为一项一揽子协定，并未穷尽一切与海洋相关的权利与义务事项。 事实上，并非所有

涉及海洋的法律问题均受该公约管辖。 在面对诸如历史性权利等关键问题时，不能仅囿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
款，还应将该公约序言中提及的一般国际法作为适用的法律论据。 不同国家在海洋法领域对一般国际法的立场与

实践、不同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在海洋争端裁决与判决中对一般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均可作为证明该公约序言第

八段中一般国际法具有可适用性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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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虽被誉为“海洋宪章”，但在评价其影响与作用时，仍需明确其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①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菲律宾根据《公约》就南海管辖权争议提起强制仲裁程序，
特别是“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作出裁决以来，南海局势愈加波诡云谲。 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及南海周边国家不时以中国未遵守“南海仲裁案”裁决为由，试图在国际社会歪曲中国形象：美国国

务院陆续发布《海洋界限：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第 １４３ 号报告（简称《海洋界限》第 １４３ 号报告）、《海洋界

限：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第 １５０ 号报告（简称《海洋界限》第 １５０ 号报告）和《国家实践补编》，批评和否定

中国的各项主张；英国上议院国际关系与国防委员会也在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发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２１
世纪的海洋法》中将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视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根本性违反，认为中国的立场对

国际法构成了挑战。
通过法律、军事及外交手段的相互配合，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全盘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各项海洋权益和主

张。 不难看出，美国及相关国家在不断推进南海区域的法律战进程，以期升级南海区域的对抗局势，从而巩

固其对国际海洋法规则和规范解释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海洋问题及挑战，中国在处

理海洋争端时，不能仅囿于《公约》的实质性条款内容，而是应借助《公约》序言第八段内容，进一步提出更具

说服力的法律论据，以应对争端中诸如历史性权利及远洋群岛基线制度等关键问题。
《公约》序言第八段表明，虽然《公约》旨在解决一切与海洋相关的争端，但事实上《公约》并未穷尽一切

与海洋相关的权利与义务事项，也并非所有涉及海洋法的问题均受《公约》管辖。 基于文本分析，《公约》序
言所载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构成一国主张海洋权利的权利依据。 然而，不论是“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

作裁决，抑或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海洋界限》系列报告，均体现出《公约》至上、《公约》规定取代一切先前存

在权利的观点。 这种片面及错误的观点，无视了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在调整与规范《公约》未尽的权利与

义务内容上的作用与价值，并背离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约解释习惯。 在海洋法领域，不同国家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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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立场和实践、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关于海洋争端解决的判决和裁决，均明确提及了一般国际法，并将其作

为海洋权利主张的依据。 因此，笔者立足于当代国际社会的现实，试图明确《公约》序言中一般国际法的概

念、范围及作用，为具体规则和原则的适用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以期为维护海洋权益提供规范性支持。

一、《公约》序言中一般国际法的演进逻辑

虽然《公约》确立了现代国际海洋秩序的基本框架并对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但受

《公约》所处时代背景及其立法特点的限制，其在调整事项上存在空白与缺陷，而且《公约》争端解决机制日

渐显现出被滥用的风险。 经过多次协商与讨论，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为了应对《公约》的局限性，在面临《公
约》未予规定事项时，应遵循一般国际法，以其作为对《公约》的补充。 这一举措既与国际海洋法的发展现实

相符，又与国际司法实践与国际仲裁的实践保持了一致。
（一）《公约》是一项“活的条约”
因《公约》所处时代背景及其立法特点的限制，其在调整事项上存在空白与不足。 考虑到这一情形，《公

约》序言起草过程中提出的一般国际法便能够发挥其作用，在涉及《公约》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时应予以考量，
而这是早在《公约》起草之初就已经明确的事项。① 一般国际法作为填补《公约》空白的可适用依据，不仅进

一步确立了《公约》“海洋宪章”的地位，更推动了《公约》的动态演进。 鉴于《公约》序言提及的解决与海洋

法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愿望，一般国际法在填补《公约》空白的同时，还作为沟通《公约》与其未予规定事项的

桥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约》愿景的实现。 《公约》规定了在海洋从事各种活动应遵守哪些制度和规

则、如何划分国家管辖海域和管辖范围外海域、各国在不同海域中分别拥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等问题。② 但

是，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公约》也只是为了“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
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地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
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换言之，《公约》只着重针对上述方面而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则，而非试图去解决全部

的海洋问题，在《公约》未予规定的情况下，还应当积极寻求一般国际法的协助。
诚如《公约》序言第八段所述，在国际海洋法领域当然存在《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而《公约》也必然随

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而面临诸如法律不明等新的问题及挑战，甚至还出现了可能会召开第四次联合

国海洋法会议的推测。 实践中，《公约》是否能够继续发挥“海洋宪章”的作用也不断遭受质疑。 一方面，由
于《公约》已经被广泛接受为“海洋宪章”，其条款规定可以解决所有与海洋法相关的事项及问题，因此便无

需适用一般国际法。 另一方面，《公约》仅为海洋法问题的解决提供法律框架，但这绝不意味着《公约》能够

解决所有海洋争端。 尽管《公约》希望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所有问题，但其承认自己未能完全完成这项任

务。③ 因此，可以将《公约》视为一项“活的条约”。
（二）《公约》序言第八段的起草历史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秘书长于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向第五期会议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载有序言

部分草案内容，其中第五段载明“确认习惯国际法的规则继续管理未受本公约条款明确规定的事项”。 需要

注意的是，这里使用了“习惯国际法的规则”的表述。 随后，会议主席在这一序言草案的基础上，融入了最初

的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并保留了“确认习惯国际法的规则继续管理未受本公约条款明确规定的事项”这一

条款。 这是《公约》序言第八段文本的最初表述。 瑞士代表团认为，在序言中提及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必不可

少的，因为习惯国际法规则能够确保公约规定在未来最为有效地适用。④

斐济代表七十七国集团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七期第一阶段会议期间的第 ９８ 次会议上提交了

一份完整的序言草案。 该草案第八段载明，“确认与本公约不相抵触的其他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继续管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丁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整体性及其对条约解释的限制———以南海仲裁案裁决为例》，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２７⁃２８ 页。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４８⁃５１．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ｓｔｏｎｅ，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ｔ ３０：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Ａｇｅｎｄ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２７：６７５，ｐ．６７８⁃６８０（２０１２）．
Ｓｅｅ Ｍｙｒｏｎ Ｈ． 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１９８２：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Ｖｏｌ．Ⅰ），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５，

ｐ．４６５．



５２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７ 卷

辖本公约条款未予明确规定的事项”。 其中并未延续最初拟定的及瑞士代表团所强调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

表述，而是使用了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表述。 这一草案以常规的序言文本形式提出，为后续第八期和

第九期会议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随后，会议主席在非正式框架内开展全体会议，基于斐济提交的序言草案收

集相关意见和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公约》序言部分。
在非正式全体会议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认为，序言应该简短、无争议、无争论，但不能过于简单或缺乏

政治内容，而应具有足够的实质性以涵盖基本目标，同时避免有争议的问题。 会议主席随后进行了初步磋

商，以便将相关讨论及关切事项纳入其中，并在此基础上于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完成了《公约》序言第一稿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 １）。 会议主席在序言第一稿第七段中提出“确认不违背本公约规定的国际法规则应继续管理本

公约未明确规定的事项”。 其中使用了“不违背本公约规定的国际法规则”的表述。 基于序言第一稿的内

容，会议主席于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序言第一稿第一次修订稿（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 １ ／ Ｒｅｖ．１）中将原来的第七段内容

“确认不违背本公约规定的国际法规则应继续管理本公约未明确规定的事项”修改为“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

的事项，应继续以国际法的规则为准据”。 会议主席在修订稿中仅使用了“国际法规则”的表述。 相较于序

言第一稿，会议主席删除了“不违背本公约规定”的表述和“明确”一词。
会议主席于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再次提交了序言第一稿第二次修订稿（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 １ ／ Ｒｅｖ．２），其中又将“确

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国际法的规则为准据”调整为“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

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 相较于上一版本的修订稿，第二次修订稿将“国际法规则”修改为“一般

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 随后，又在序言第一稿第二次修订稿的基础上，形成了序言第二稿（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 ２）的
文本，保留和延续了上一版第八段“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

据”的内容。 会议主席于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提交了一份非正式全体会议有关序言部分的正式报告。 其中第

八段表述为“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① 这一报告中会议主

席最终提交的序言案文是对前期序言第一稿修订稿的延续。
《公约》序言最终确定的“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表述，实际上是与会代表协商与补充后的产物，其

本质在于反映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 虽然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主流观点认为习惯国际法等同于一般

国际法，但是最初提议的“习惯国际法的规则”的表述并未被普遍接受，而是先后经历五次调整与修改，才最

终被确定为“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 基于参会代表和会议主席视角，习惯国际法和一般国际法之间存

在差异。 一般国际法比《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提及的国际习惯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序言

部分第 ８ 段中的习惯国际法更为全面。 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一般国际法可以涵盖习惯国际法，并以更精炼

和一般的方式表达了“被普遍接受且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国际法规则”这一范围。
（三）《公约》中一般国际法相关的概念表述

考虑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组成及《公约》的起草背景和过程，由于三个委员会同时且独立地在

其责任范围之内针对各自的任务事项进行《公约》文本的起草，可以认为，最终的《公约》文本是一份由不同

委员会的协商成果形成的妥协产物。 因此，《公约》中的相关表述既可能具有模糊性，又可能存在文本上的

细微差异。② 正如奥克斯曼（Ｏｘｍａｎ）所言：“考虑到《公约》所涵盖的庞杂体系及其漫长的谈判过程，不能认

为前后存在差异的表述就代表了不同的含义。”③事实上，《公约》正文中存在诸多与一般国际法相关的概念，
虽然表述不同，但都表示了能够对《公约》规定进行补充且被普遍接受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 除了《公
约》序言第八段所指的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之外，《公约》的最终文本中多次出现了“其他国际法规则”
“与本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一般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等概念表述。

这些存在于《公约》正文的概念与一般国际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它们的存在对于进一步理解和适用

《公约》条款及厘清《公约》与一般国际法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公约》并未对此类相关或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Ｒｅｎａｔｅ Ｐｌａｔｚöｄｅｒ ｅｄ．，Ｔｈｉｒ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Ｖｏｌ． ＩＩＩ），Ｏｃｅａ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２，ｐ．２０１⁃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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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概念作出解释，相关争端解决机构也未对其作出清晰的界定与区分。① 在实践中，由于上述概念并不明

确，所以可能会出现对其进行解释的情形。 一方面，《公约》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便可实现其功能性价值，协
助法庭或仲裁庭对涉及相关模糊概念的《公约》条款进行解释与适用；另一方面，《公约》正文部分与一般国

际法相关联的条款本身也可能被界定为一般国际法。 此外，还需要明确的是，其他国际法规则、一般接受的

国际规则和标准和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这些概念表述之间也存在联系。
以《公约》第 ２ 条第 ３ 款为例，《公约》第 ２ 条规定了领海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的法律地位，其第 ３ 款提

到了“对于领土主权的行使受本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限制”。 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限制表明，沿海国对于

领海主权的行使应当遵循一般国际法的规定。 同时，在领海中发生事件所产生的法律问题还受到一般国际

法规则的制约，而那些规则并不能为其适用于领海的目的而专门编纂在《公约》中。 这一条款规定了国际法

对沿海国行使领海主权所施加的具体限制，但《公约》却未详尽罗列具体限制。 因此，需要借助其他国际法

规则对这一条款的限制加以补充。 然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具体范围在实践中也需进一步确定。 在“查戈

斯海洋保护区仲裁案”中，附件七仲裁庭在其裁决中对《公约》第 ２ 条第 ３ 款中其他国际法规则的范围进行

判断。 仲裁庭认为，其他国际法规则的范围应限制在一般国际法的规则的范畴之内，并否认了兰开斯特宫承

诺属于《公约》第 ２ 条第 ３ 款中规定的其他国际法规则。②

此外，考虑到其他国际法规则是一个集合性概念范畴，“与本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也能够被视

为“其他国际法规则”的一部分。 关于《公约》中“与本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的条款，国际海洋法法

庭在“‘赛加号’（第 ２ 号）案”中表示，对于几内亚为逮捕“赛加号”船员而使用武力的行为，法庭必须根据可

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考虑逮捕的情况。 虽然《公约》没有关于在扣押船舶时使用武力的明确规定，但根据《公
约》第 ２９３ 条适用的国际法要求，必须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如果武力不可避免，则不得超出当时情况下合理

和必要的范围。③ 法庭主动诉诸《公约》之外与其不相抵触的一般国际法规则以填补《公约》具体条款的空

白，解决案件中有关武力使用的问题。 因此，可以认为，其他国际法规则实际上作为兜底性规定，对《公约》
条款进行了补充，而这也与一般国际法的作用相契合。

二、《公约》序言中一般国际法的适用

鉴于一般国际法在形式和实质上的普遍有效性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④起草者在《公约》序言
部分明确提及一般国际法，为争端双方及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公约》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提供了指引。 一方

面，在提出海洋主张或应对海洋争端的过程中，一般国际法能够被不同当事方援引用以表明自身立场或态

度；另一方面，一般国际法能够在海洋争端的解决过程中作为国际司法机构进行规则解释和适用的工具。 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公约》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和原则相联系，有助于推动《公约》的动态发展，使其成为

一项“活的条约”。
（一）不同当事方的援引

首先，美国国务院海洋和极地事务办公室及海洋和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在其发布的《海洋界限》系列

报告中，援引一般国际法以表明其对中国提出的相关海洋主张的立场。 ２０１４ 年《海洋界限》第 １４３ 号报告、
２０２２ 年《海洋界限》第 １５０ 号报告及《国家实践补编》涉及一般国际法的内容。 《海洋界限》第 １４３ 号报告承

认可以参考一般国际法来确定《公约》中特定术语的含义，但同时否认了可以通过一般国际法主张历史性水

域或历史性权利，因为这将减损《公约》已经规定的诸如航行和捕鱼等既定事项。⑤ 此外，《海洋界限》第 １５０
号报告直接在论述有关远洋群岛基线划设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方面使用了一般国际法的表述以回应中国的基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曲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解析》，载《南大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７４、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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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主张及立场，并认为尚无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相关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① 美国为了否定中国依据习

惯国际法规则而主张的海洋权利，在《国家实践补编》中逐一梳理了 ２３ 个相关国家的国家实践，并系统地剔

除了中国为支持其关于基线和远洋群岛的观点而援引的习惯国际法的每一个要素。 美国的国家实践表明，
可以从否定习惯国际法规则存在的角度对抗中国基于一般国际法而提出的海洋主张。

其次，英国上议院国际关系与国防委员会发布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２１ 世纪的海洋法》报告。 在应对

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海平面上升问题时，该报告提及一般国际法与区域习惯国际法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主张

相应基线及海洋权利的依据。 报告认为，虽然《公约》条款难以应对 ２１ 世纪背景下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

响，但还是能够通过发展区域习惯国际法或一般国际法来更新和补充《公约》规定。 这一不破坏《公约》的方

式相较于重新谈判或修改文本更具优势，并且各成员国可以在联合国大会的主持下进行谈判，就《公约》条
款的解释达成协议，以应对新时代出现的风险和挑战。 报告也强调了区域性习惯规则在适用范围及效力方

面存在瑕疵，通过发展一般国际法以应对相应挑战更有利于《公约》的完整性。② 在英国上议院国际关系与

国防委员会看来，一般国际法可以作为更新和补充《公约》未予规定事项条款的一种工具。
再次，中国多次在外交照会及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中提及一般国际法，为其相关海洋权利主张提供理论

支持。 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回应澳大利亚的外交照会中表示，中国在南海划定领海基线，符合《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和一般国际法。 在南海有关岛礁上进行建设活动，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③ 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回应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外交照会中指出：《公约》并未涵盖有关海洋秩序的一切内容。
《公约》序言第八段强调，《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④ 中国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回应日本的外交照会中提出：中国在南海有关岛礁上划定领海基线，符合《公约》和一般国

际法。⑤ 中国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回应新西兰的外交照会中强调：中国基于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大陆国家的远洋群岛制度不受《公约》的约束，而是应将一般国际法规则继续适

用于这一领域。⑥ 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因严重违反《公约》
和一般国际法而无效。 美国国务院发布《海洋界限》第 １５０ 号报告的行为完全是在挑动南海是非及在地区

国家间挑拨离间。⑦ 中国将一般国际法作为主张相应海洋权利的法理依据及对抗诸如“南海仲裁案”裁决结

果的有效手段。
（二）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的适用

在海洋争端的解决过程中，一般国际法能够被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或仲裁庭作为判决或裁决的法

律依据，用以补充、解释和适用相关国际法规则，发挥其裁判功能。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不同国际司法机构使

用诸多等同于一般国际法的术语为其法律适用和解释提供依据，包括国际法原则、一般法的原则、一般而且

被广泛接受的原则、调整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法律的一般观念等。
１．国际法院的适用

一般国际法概念频繁且持续地出现在国际法院涉海案件的判决中。 在 １９５１ 年至 ２０２３ 年期间所有涉海

案件的判决中，有 ２１ 个判决明确提及一般国际法。 国际法院在“科孚海峡案”中认为，某些公认的一般原则

在和平时期的适用甚至比在战争时期更加严格。⑧ 可以看出，这一论断也确认了一般国际法原则已经得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Ｎｏ．１５０，Ｐｅｏ⁃
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１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ｐ．２２．

Ｓｅ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ＵＮＣＬＯＳ：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ｐ．３６．
Ｓ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ＭＬ ／ ５４ ／ ２０２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ｌｃｓ＿ｎｅｗ ／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ｉｌｅｓ ／ ｍｙｓ＿１２＿１２＿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０７２９＿ＣＨＮ＿ＮＶ＿ＵＮ＿ｅ．ｐｄｆ．
Ｓ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ＭＬ ／ ６３ ／ ２０２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ｌｃｓ＿ｎｅｗ ／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ｉｌｅｓ ／ ｍｙｓ＿

１２＿１２＿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０９＿１８＿ＣＨＮ＿ＮＶ＿ＵＮ＿００９＿ｅ．ｐｄｆ．
Ｓ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ＭＬ ／ １ ／ ２０２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ｌｃｓ＿ｎｅｗ ／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ｉｌｅｓ ／ ｍｙｓ＿１２＿

１２＿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０１２８ＣｈｎＮｖＵｎ００９ＯＬＡ２０２０００３７３ｅ．ｐｄｆ．
Ｓ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ＭＬ ／ ３２ ／ ２０２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ｌｃｓ＿ｎｅｗ ／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ｉｌｅｓ ／ ｍｙｓ＿１２＿

１２＿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０８１６ＣｈｎＮｖＵＮｅｎ．ｐｄｆ．
参见《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ｆａ．

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４８８９ ／ ２０２２０１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３＿１０４９５２２４．ｓ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ｓｅ，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９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４９，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４９，ｐ．２２．



第 １ 期 钱江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演进逻辑、适用模式及中国立场 ５５　　　

国际法院与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在 １９５１ 年“英挪渔业案”判决中，国际法院明确且多次提及一般国际法

的概念：“作为划定渔区可适用依据的一般国际法”“对一般国际法的减损”“一般国际法在具体案件中的适

用”。① 在 ２０２２ 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回顾了 １９５１ 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并表

示其承认采用直线基线是“对特定案件适用一般国际法”。② 一般国际法出现在国际法院涉海案件判决中的

次数、频率及时间跨度既反映了国际法院认可其普遍有效性，并明确将其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又反映出国

际法院将其视为补充、解释和适用相关国际法规则的工具而在国际涉海司法实践中发挥其裁判功能。③ 值

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公约》序言文本中出现一般国际法表述的时间，这一概念更早地出现在国际法院的判

决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公约》序言文本协商讨论最终确定使用一般国际法而非习惯国际法埋下了伏笔，
并为其提供国际涉海司法实践层面的支持。

２．国际海洋法法庭的适用

考虑到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成立时间较晚，其审理案件的数量较为有限，所以一般国际法的概念也较少被

明确提及。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公布的案件中，仅有 １１ 例案件裁决明确提及一般国际法。 这一概念首次出现

在“‘赛加号’（第 ２ 号）案”的实质问题裁决中，法庭在审理实质问题的过程中明确表示，《公约》第 ９１ 条编

纂了一项公认的一般国际法规则。④ 虽然同国际法院及其他仲裁庭一样，国际海洋法法庭并未对其明确提

及的一般国际法进行定义或说明与其相关的基本问题，但基于这一表述仍然能够看出，法庭倾向于将其视为

表示了公认、有效且具有拘束力的含义。 在“‘弗吉尼亚 Ｇ’号案”中，法庭试图对《公约》第 ７３ 条进行解释，
并认为其中有关沿海国的执法权内容应根据《公约》的条款或一般国际法来解读。⑤ 在“莫克斯工厂案”中，
法庭指出，勤勉义务源自《公约》第十二部分和一般国际法。⑥ 由于《公约》第十二部分是框架性条款，其中

并无对勤勉义务的具体规定，仅能通过对相关条款的凝练与概括得出相关结论。 包括法庭在内的国际司法

和仲裁机构将勤勉义务基于一般国际法的角度进行解释，使得《公约》中勤勉义务的内涵与外延日渐清晰。
可见，某一具体行为或义务可能同时受条约规则和一般国际法调整，而当条约规则难以规范所有可能的情形

时，一般国际法便能够进行补充，并对相关规则的适用进行解释。
相对应地，虽然一般国际法较少被明确提及，但是法庭在过往案件的裁决中使用了其他丰富的表达。 例

如，在“麦氏金枪鱼案”“‘极地曙光’号案”“‘北极星’号案”及“‘圣帕德里·皮奥’号案”的临时措施命令或

实质问题裁决中，法庭明确提出了习惯国际法规则；⑦在“‘蒙特·卡夫卡’号案”的裁决中，法庭使用了“与
《公约》不相抵触的其他国际法规则”的表述；⑧在“‘富丸’号案”的裁决中，法庭提及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和规范”的表述。⑨ 因此，可以结合法庭在其他案件裁决中的相关表述来理解一般国际法的含义。
３．仲裁庭的适用

常设仲裁法院网站所列的仲裁案件中，涉海案件共 ２０ 例。􀃊􀁉􀁒 其中，有 １０ 例案件在其裁决中明确提及一

般国际法的概念。 以时间顺序为线索，虽然常设仲裁法院早在 １９０９ 年就已经作出有关海洋争端的仲裁裁

决，􀃊􀁉􀁓但是一般国际法的概念直到 １９９８ 年才出现在“厄立特里亚与也门在红海地区的海洋争端案”的有关争

端范围及岛屿主权归属的第一份裁决中。􀃊􀁉􀁔 虽然常设仲裁法院已经成立百余年时间，但在 ２０ 世纪，一方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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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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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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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际局势剧烈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国际法院设立的影响，常设仲裁法院长期处于无案受理的萧

条状态。
在“北大西洋渔业仲裁案”的裁决中，仲裁庭明确提及“国际法原则”；①在“帝汶岛边界仲裁案”的裁决

中，仲裁庭明确提及“（国际）法的一般原则”。② 一般国际法实际上是一个经过实践的积累而演进和发展的

概念，其与表示“一般接受的”“公认的”“具有拘束力的”相关概念存在密切联系。 此外，在国家间非涉海仲

裁案中，仲裁庭也偶有明确提及一般国际法的概念，例如，在“莱茵河氯化物污染治理费用核酸仲裁案”的裁

决中，仲裁庭就提出了“在国际环境领域的一般国际法”；③在“钢铁莱茵仲裁案”的裁决中，仲裁庭明确提及

了“有关条约解释的一般国际法”。④

一般国际法是一个在涉海仲裁中晚近出现的概念。 虽然这一概念首次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在日常仲裁

实践中与其他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所作的判决或裁决的内容之间存在联系。 然而，如同国际法院在其判决

中提及的一般国际法概念，不同仲裁庭也未对其进行定义。 因此，不同仲裁庭裁决中的一般国际法也是一个

未予明确的概念。 综合而言，不同仲裁庭涉海案件裁决中的一般国际法概念呈现模糊且多样的特点。

三、中国涉海实践中的一般国际法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中国正式向菲律宾发出复照，明确退回了菲律宾于 １ 月 ２２ 日递交的照会，以及该照

会附带的仲裁通知和权利主张说明。⑤ 虽然这一外交照会并未直接提及一般国际法，但表明了基本立场，指
出“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争议的核心是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争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在回答有关“菲律宾推进设立仲裁庭”的问题时表示，基于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事实，
菲律宾早在 ２０ 世纪末就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⑥ 有关领土主权归属的问题属于一般国

际法规范的范畴，而并不属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 虽然在此问答中也未提及一般国际法的概念，但
就其表述而言，已经体现了一般国际法的雏形，旨在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作为一项权利依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作为对“南海仲裁案”的回应，中国公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

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自此开始多次在立场文件及外交发言中提及一般国际法。
该文件明确指出，菲律宾在尚未确定相关岛礁主权归属的情况下，试图依据《公约》的规定来确定中国在南

海的海洋权利，并提出了一系列仲裁请求。 这一做法违背了解决国际海洋争端所依据的一般国际法原则，也
不符合国际司法实践。 文件进一步强调，适用于海域划界的国际法不仅包括《公约》的规则，还涵盖了一般

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 因此，这些事项只能在中菲海域划界的框架内，结合有关当事方基于《公约》、一般国

际法和长期历史实践所享有的相关权利和利益，进行综合考虑。 这份立场文件以严谨、稳重、理性和官方的

语言风格，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在“南海仲裁案”中的立场和观点，强调了遵守一般国际法原则的重要性。 自

此，一般国际法的概念便作为一种捍卫海洋权益的手段，正式出现在中国回应有关海洋问题的外交场合。
作为由国际法学者、专家及实务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国际法学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发

布了评析“南海仲裁案”裁决有关法律效力问题的报告。 在分析及论述“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问题

时，报告逐一指出了仲裁庭存在的错误。 报告认为仲裁庭在认定涉及《公约》条款解释或适用的有关诉求

时，应明确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并强调“包括习惯国际法在内的一般国际法的解释或适用”已经明显超出了

仲裁庭的管辖范围。 报告还指出，虽然其性质和范围问题尚无定论，但历史性权利长期存在于《公约》缔结

之前，受一般国际法的规范，并建立在包括习惯国际法在内的一般国际法基础之上。 有关历史性权利的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ａｓ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ａｓｅ，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ＰＣＡ，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１０，ｐ．１４⁃１５，２４⁃２５，２７．
Ｓｅ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ｉｍｏｒ，Ａｗａｒｄ，ＰＣＡ，２５ Ｊｕｎｅ １９１４，ｐ．４，７，１９．
Ｓｅｅ ｔｈｅ Ｒｈｉ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ｓ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ＰＣＡ，１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ｐａｒａ．１０３．
Ｓｅｅ Ｉｒｏｎ Ｒｈｉｎ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ＰＣＡ，２４ Ｍａｙ ２００５，ｐａｒａ．５８．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编：《中国应对南海仲裁案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２ 页。
参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菲律宾推进设立涉中菲南海争议仲裁庭事答记者问》，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６７６４５２ ／ ｆｙｒｙｇｔｈ＿６７６４６０ ／ ２０１３０４ ／ ｔ２０１３０４２６＿７９７７６６４．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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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对《公约》的解释或适用。① 基于外交部发布的有关“南海仲裁案”裁决法律效力问题讨论的报告，
不同学者就菲律宾所提诉求涉及的“强制仲裁管辖的先决条件”“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适用”“历史性权利”
“低潮高地”等问题进行法理层面的剖析，并一致认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问题所作出的裁决内

容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支撑依据，完全违背了《公约》和一般国际法，事实上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基于仲裁

庭享有管辖权而对后续实体问题所作的有关具体问题的裁决也当然不具有法律效力。 上述研究成果被收录

于中国国际法学会主办的《中国国际法年刊：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专刊》。② 中国国际法学会发布的报告

和专刊是对外交部声明、立场文件及发言人问答内容的进一步解释。 一方面，明确提出一般国际法的范围包

括习惯国际法在内；另一方面，明确表示一般国际法与《公约》是两套并行的规则体系，例如，在出现“历史性

权利”等《公约》没有规定的事项的情形时，有关各方应继续诉诸一般国际法，并由其加以规范和调整。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中国国际法学会围绕“南海仲裁案”裁决展开深入研究，并以专著《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

判》继续就“南海仲裁案”所涉事项进行分析和辩驳。 《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指出，仲裁庭枉法裁判制造

了一个恶例，给国际法治带来负面影响。③ 然而，该专著并未就“什么是一般国际法”的问题进行研究，仅对

裁决所涉问题进行研究，并在分析“历史性权利事项”时提出仲裁庭不当处理了《公约》与一般国际法规则之

间的关系。 可以认为，这是对 ２０１６ 年中国国际法学会报告及专刊所载观点的进一步延续。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戴兵大使出席纪念《公约》通过 ４０ 周年高级别会议并作书面发言。 发言认可了《公

约》作为现代海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重要性，同时也正视了《公约》的不足之处，认为《公约》并未

涵盖一切海洋事务。 发言强调对于《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仍需遵循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 此外，在
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国际法及国际涉海机构出台的规则和规范等也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重要法律规

范。④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南海仲裁案”相关提问表示，仲裁庭违背国

家同意原则，越权审理、枉法裁判，严重违反《公约》和一般国际法，所作裁决是非法的、无效的。⑤ 其表述明

确提及《公约》序言第八段内容，将一般国际法视为与《公约》并行的规则体系。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９ 日，中国代表团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第一次筹备会提交了《中国代

表团关于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核污染水处置问题的工作文件》。 该文件指出，根据一般国际法和《公
约》等规定，日本有责任保护和保全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环境。 具体到处理福岛核污染水的问题上，日本必

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其活动对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造成污染损害。 此外，日本还应确保由此产生的污染

不会扩散到其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 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以确保全球海洋环境的健康与安全，并维护各

国人民的权益。⑥ 由此可见，中国不仅在“南海仲裁案”相关领域使用一般国际法的概念，还积极将其适用于

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领域，以此作为捍卫海洋环境权益的依据。
中国对于一般国际法的适用，最初主要是为应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而后逐渐扩展至国际海

洋法的其他领域，并呈现出从模糊到明确的变化：从最初泛化的国际法规则表述，到提及一般国际法的概念，
再到罗列一般国际法内容及明确援引《公约》序言第八段的表述。 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于《公约》序
言第八段所载“一般国际法”的理解和适用，使其不仅仅是《公约》序言的一句表达，而是能够在实践中得以

适用的权利依据。 此外，这一过程还反映出，中国对“《公约》能够解决一切与海洋相关的问题”这一《公约》
至上论持否定态度，并强调一般国际法是与《公约》并行且同时适用的一套规则体系，能够补充和调整《公
约》未予明确规范事项。 基于中国立场，一般国际法既是一套能够主张相应海洋权利的规则体系，也是能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裁决没有法律效力》，载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年刊：南海仲裁案管
辖权问题专刊》，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５⁃６ 页。

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年刊：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专刊》，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０⁃４２４ 页。
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３９４⁃３９５ 页。
参见《戴兵大使在纪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 ４０ 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ｈｉｎａ⁃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ｏｖ．ｃｎ ／ ｚｇｙｌｈｇ ／ ｆｌｙｔｙ ／ ｈｙｆｓｗ ／ ２０２２０４ ／ ｔ２０２２０４３０＿１０６８０９０７．ｈｔｍ。
参见《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ｆａ．

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４８８９ ／ ２０２３０７ ／ ｔ２０２３０７１２＿１１１１２１５５．ｓｈｔｍｌ。
参见《中国代表团关于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核污染水处置问题的工作文件（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第一次筹

备会提交）》，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网站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９ 日，ｈｔｔｐ： ／ ／ ｖｉｅｎｎａ． ｃｈｉｎａ⁃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ｃｎ ／ ｈｙｙｆｙ ／
２０２３０８ ／ ｔ２０２３０８０９＿１１１２４１０６．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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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诸如“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等有关海洋争端和挑战的有效手段。

四、结语

回顾《公约》的起草历史可以发现，其中序言部分的表述经历了几次讨论与修改。 《公约》序言第八段中

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也经历几次变化：从“习惯国际法规则”到“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不违背公约规

定的国际法规则”和“国际法规则”再到“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 《公约》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是一个发

展中的集合性概念，主要内容包括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是指在海洋法领域存在于《公约》之外的对

所有国家产生拘束力的规则和原则的集合。 首先，《公约》序言所载一般国际法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

处于演进的状态，并且从完全等同于习惯国际法的观点中逐步脱离。 其次，《公约》序言采用了一般国际法

而非习惯国际法的表述，其内容也随着概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主要包括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公
约》与一般国际法不存在效力位阶上的差异，均有各自调整的领域与范围，当存在未予规定事项时，《公约》
序言所载一般国际法便能够作为规范的依据。 再次，不论是基于国家立场还是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在有关

海洋争端的立场声明和解决过程中，《公约》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概念在不同的文件、裁决和判决文本中会

与其他相似概念交替出现，这源于文本起草者的表达习惯。 最后，《公约》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反映了《公
约》的宗旨与目的，在填补《公约》空白的同时，确保了《公约》的完整性，使其成为一项“活的条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ＱＩＡＮ Ｊｉａｎｇｔａｏ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ａｌｉ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ｌｉａｎ １１６０２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ＵＮＣＬＯＳ），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ＣＬＯＳ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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